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

改制行政法人籌備小組設置要點
	條  文
	說  明

	1、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因應政府組織改造改制為行政法人國家龍潭原子能科技研究院，特設本所改制行政法人籌備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專責辦理改制有關事宜，並訂定本要點。
	明訂本要點之訂定目的。

	2、 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1) 行政法人組織發展策略之研擬及規劃。

(2) 行政法人制度規章之研擬及規劃。

(3) 配合監督機關辦理有關改制行政法人作業之事項。

(4) 行政法人各項籌備作業之溝通協調。

(5) 改制行政法人之其他相關事項。
	一、明訂本小組之任務。
二、為增進作業效率，由本小組或其成員就個別業務，與原能會(改制後之核能安全委員會)及其他部會對應之權責單位溝通協調，並且協助本所內部相關之說明與溝通作業，爰明訂本點第四款將行政法人各項籌備作業之溝通協調納入本小組之任務範圍。

	3、 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所長兼任，副召集人二人，由本所副所長兼任。組員六人，由本所主任秘書、所務發展諮議委員會執行秘書、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秘書室主任、法規事務室副主任兼任。
	明訂本小組人員之組成。

	4、 本小組成立幕僚單位，協助辦理本小組任務。

前項幕僚單位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所主任秘書兼任，副執行秘書三人，由本所綜合計畫組組長及專門委員兼任，及工作人員若干人，由本所人員兼任。
	本小組成立幕僚單位協助辦理本小組任務，並於第二項明訂幕僚單位之組成。

	5、 本小組為應任務需要，召開小組會議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參與或出席會議。
	本小組召開會議，得視議題屬性，邀請相關人員參與或出席會議，以利溝通協調，增進議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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